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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1年度訴字

第672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912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一一一年度訴字第六七二號判決對池政勲所為緩刑參年之宣

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池政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111

年度偵字第610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同時宣告緩刑3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2年6月19日確定。受刑人應

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内（即112年6月19日至113年6月1

8日止），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提供90小時義務勞務，經臺灣新

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3月7日、113

年4月23日發函告誡，共計2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

檢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

官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然僅

完成53小時，此有新竹地檢署告誡函、送達證書、受刑人11

3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及檢察官核准轉

調之公文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者，應

維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74條之2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受刑人於緩刑付保護管束

期間，另案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現羈押於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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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受刑人忽

視刑罰強制性之心態、怠於勞務履行之故意甚明，顯然未知

悔悟，且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亦未保持善良品行而情節

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

必要。受刑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47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規定聲請

撤銷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不得

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

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

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

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

字第67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檢察官

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而於112年6

月19日確定在案等情，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刑事判決

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二)查受刑人經新竹地檢署於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發函

告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檢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

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

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亦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

此有新竹地檢署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告誡函、送達

證書、受刑人113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

及檢察官核准轉調之公文等在卷可參。再受刑人又於緩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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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保護管束期間，因涉嫌出資大麻工廠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本院羈押獲准，且經該

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550號等提起公訴，此有起訴書

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堪

定。

(三)本院審酌前揭刑事判決中對受刑人所為之「提供義務勞務」

諭知，係原判決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條件，惟受刑人

經新竹地檢署多次告誡、通知其應積極履行義務勞務，其卻

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執上情觀之，足見受刑人顯無履

行前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堪認其並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心

生警惕且知所悔悟，所為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

定，違反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且受刑人另於緩刑期間

涉毒品案件，遭羈押且經檢察官起訴，顯然並未保持善良品

行，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且情節重大之

情。是參酌前情，應認受刑人所為，已動搖原判決認受刑人

受此刑之教訓，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足見前開宣

告之緩刑顯已難收其預期效果，當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聲

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

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筑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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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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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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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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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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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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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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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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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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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1年度訴字第672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9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一一一年度訴字第六七二號判決對池政勲所為緩刑參年之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池政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111年度偵字第610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同時宣告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2年6月19日確定。受刑人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内（即112年6月19日至113年6月18日止），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提供90小時義務勞務，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發函告誡，共計2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檢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然僅完成53小時，此有新竹地檢署告誡函、送達證書、受刑人113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及檢察官核准轉調之公文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者，應維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受刑人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另案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現羈押於法務部○○○○○○○○，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受刑人忽視刑罰強制性之心態、怠於勞務履行之故意甚明，顯然未知悔悟，且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亦未保持善良品行而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受刑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而於112年6月19日確定在案等情，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二)查受刑人經新竹地檢署於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發函告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檢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亦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此有新竹地檢署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告誡函、送達證書、受刑人113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及檢察官核准轉調之公文等在卷可參。再受刑人又於緩刑件付保護管束期間，因涉嫌出資大麻工廠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本院羈押獲准，且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550號等提起公訴，此有起訴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堪定。
(三)本院審酌前揭刑事判決中對受刑人所為之「提供義務勞務」諭知，係原判決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條件，惟受刑人經新竹地檢署多次告誡、通知其應積極履行義務勞務，其卻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執上情觀之，足見受刑人顯無履行前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堪認其並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心生警惕且知所悔悟，所為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且受刑人另於緩刑期間涉毒品案件，遭羈押且經檢察官起訴，顯然並未保持善良品行，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且情節重大之情。是參酌前情，應認受刑人所為，已動搖原判決認受刑人受此刑之教訓，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足見前開宣告之緩刑顯已難收其預期效果，當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筑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10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池政勲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1年度訴字
第672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912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一一一年度訴字第六七二號判決對池政勲所為緩刑參年之宣
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池政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111年
    度偵字第610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同時宣告緩刑3年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2年6月19日確定。受刑人應於
    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内（即112年6月19日至113年6月18
    日止），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
    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提供90小時義務勞務，經臺灣新竹
    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3月7日、113年
    4月23日發函告誡，共計2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檢
    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
    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然僅完
    成53小時，此有新竹地檢署告誡函、送達證書、受刑人113
    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及檢察官核准轉調
    之公文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者，應維
    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條之2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受刑人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
    間，另案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現羈押於法務部○○○○○○○○
    ，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受刑人忽視刑罰強制
    性之心態、怠於勞務履行之故意甚明，顯然未知悔悟，且於
    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亦未保持善良品行而情節重大，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受刑
    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
    條之2第1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
    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不得
    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
    ，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
    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
    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
    字第67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檢察官
    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而於112年6
    月19日確定在案等情，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刑事判決
    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二)查受刑人經新竹地檢署於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發函
    告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檢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
    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
    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亦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
    此有新竹地檢署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告誡函、送達
    證書、受刑人113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
    及檢察官核准轉調之公文等在卷可參。再受刑人又於緩刑件
    付保護管束期間，因涉嫌出資大麻工廠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本院羈押獲准，且經該
    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550號等提起公訴，此有起訴書
    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堪
    定。
(三)本院審酌前揭刑事判決中對受刑人所為之「提供義務勞務」
    諭知，係原判決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條件，惟受刑人
    經新竹地檢署多次告誡、通知其應積極履行義務勞務，其卻
    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執上情觀之，足見受刑人顯無履
    行前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堪認其並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心
    生警惕且知所悔悟，所為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
    定，違反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且受刑人另於緩刑期間
    涉毒品案件，遭羈押且經檢察官起訴，顯然並未保持善良品
    行，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且情節重大之
    情。是參酌前情，應認受刑人所為，已動搖原判決認受刑人
    受此刑之教訓，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足見前開宣
    告之緩刑顯已難收其預期效果，當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聲
    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
    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筑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10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池政勲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1年度訴字第672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9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一一一年度訴字第六七二號判決對池政勲所為緩刑參年之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池政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111年度偵字第610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同時宣告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2年6月19日確定。受刑人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内（即112年6月19日至113年6月18日止），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提供90小時義務勞務，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發函告誡，共計2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檢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然僅完成53小時，此有新竹地檢署告誡函、送達證書、受刑人113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及檢察官核准轉調之公文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者，應維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受刑人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另案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現羈押於法務部○○○○○○○○，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受刑人忽視刑罰強制性之心態、怠於勞務履行之故意甚明，顯然未知悔悟，且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亦未保持善良品行而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受刑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而於112年6月19日確定在案等情，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二)查受刑人經新竹地檢署於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發函告誡，又於履行期間具狀向新竹地檢署聲請轉調服務機構至新竹縣竹東鎮，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核准轉調至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清潔隊履行義務勞務，亦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此有新竹地檢署113年3月7日、113年4月23日告誡函、送達證書、受刑人113年5月7日申請書、新竹地檢署觀護人簽呈及檢察官核准轉調之公文等在卷可參。再受刑人又於緩刑件付保護管束期間，因涉嫌出資大麻工廠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本院羈押獲准，且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550號等提起公訴，此有起訴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亦堪定。
(三)本院審酌前揭刑事判決中對受刑人所為之「提供義務勞務」諭知，係原判決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條件，惟受刑人經新竹地檢署多次告誡、通知其應積極履行義務勞務，其卻僅完成53小時之義務勞務，執上情觀之，足見受刑人顯無履行前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堪認其並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心生警惕且知所悔悟，所為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且受刑人另於緩刑期間涉毒品案件，遭羈押且經檢察官起訴，顯然並未保持善良品行，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且情節重大之情。是參酌前情，應認受刑人所為，已動搖原判決認受刑人受此刑之教訓，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足見前開宣告之緩刑顯已難收其預期效果，當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筑尹　　　　　　



